
 

 

 

 

内工大  人事字〔2018〕15号   

 

关于印发《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8 年辅系列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 2018 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2018年 9月

10日校职改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通过了《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8年

辅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安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

习，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职改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1日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8 年辅系列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工作安排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8年全区职

称工作安排意见》（内人社发〔2018〕24号），结合各系列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安排，现将我校 2018年除高校教师、实验、

思政研究系列外的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资格（统称为辅系列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工作做如下安排： 

一、参评人员范围 

我校事业身份、校属企业身份及编制外校聘身份的人员。 

二、评审条件 

辅系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执行自治区人社厅《2018 年

全区职称工作安排意见》（内人社发〔2018〕24号）和相应系列

自治区高评委办事机构下发的 2018年评审工作的有关规定。 

三、有关要求 

（一）申报人员的学历、资历年限截止到 2017年 12月 31

日；论文、奖项和荣誉等各项业绩成果、继续教育审验卡取得时

间截止到 2018年 9 月 12日。 

（二）对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要求，执行相应

系列自治区高评委办事机构下发的 2018年评审工作的有关规

定。 

（三）根据自治区有关文件规定，申报正高级每人交评审费

320元；申报副高级每人交评审费 280元；申报中级每人交评审

费 150元；申报初级每人交评审费 100元。在报送材料的同时由

各单位统一收齐后将评审费交学校职改办代收。 



四、其他评审方式的规定 

拟通过中初级考核认定、考评结合、以考代评等评审方式参

加相应系列 2018年、2019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人员，也要按

照本通知要求提出参评申请，经学校职改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方

可参加认定或考试。未经学校审核同意，私自参加认定或考试取

得的专业技术资格，学校不予以认可。 

（一）中初级考核认定。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从事本专

业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国家规定需考试的专业除外），见习期

满且考核合格，经校职改领导小组同意，可直接申请认定相应的

专业技术资格，不需要进行评审。其中，大学专科毕业、工作满

3 年的可认定助理级；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 1年的可认定助理

级；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年的可认定中级；博士研究生毕

业，可直接认定中级。 

（二）考评结合。在卫生、经济、会计、审计、统计等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中，实行考评结合的评价方式。申报人员

已经通过本专业水平能力测试且成绩合格人员，通过学校评审推

荐后可到相应评委会参评。 

（三）以考代评。计算机、外语翻译等职称系列，按国家统

一安排实行以考代评。对通过以考代评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

员实行评聘分开，聘任时按学校相关政策执行。 

五、申报程序和推荐办法 

（一）申报人员填写《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送审表》等，

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支撑材料，打印装订成册。 

（二）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辅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及

编制现状，按照各系列的评审条件及有关规定，结合申报人员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现实表现等情况，严格把握申报人员的综

合学术水平，经本单位学术委员会或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后择优排

序推荐。 

（三）各单位将所有申报人员的《专业技术资格送审表》在

本单位张贴上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个工作日。上报

材料时要将公示时间、地点以及公示结果形成书面报告一并上报

校职改办。 

（四）校职改办汇总各单位推荐人员材料，学校成立综合评

议专家组依据辅系列评审条件、学校相应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和聘

任结构比例等情况，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评审和推荐。 

（五）评审和推荐结果经学校职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对

评审通过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推荐到相应系列自治区高

评委办事机构参加自治区评审。 

六、日程安排 

9 月 12日－9月 17 日：各单位组织申报、推荐。 

9 月 18日：职改办审核和汇总各单位推荐的参评人员评审

材料。 

9 月 19日－9月 20 日：学校综合评议专家组开展评审工作，

职改领导小组研究审议评审结果。 

9 月 21日起：对评审通过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申

报人员材料外送到相应系列自治区高评委办事机构。 

职改领导小组会办公室                 2018年 9月 11日制发 

上传办公自动化系统 


